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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0656）

自 願 公 告

買 賣 招 金 礦 業 內 資 股

本公告乃本公司自願刊發。

董事會宣佈，豫園商城與產業投資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日訂立股份轉讓協議

書，據此，豫園商城同意向產業投資購買159,000,000股招金礦業內資股，佔招

金礦業全部已發行股本約10.91%，總代價為人民幣394,320,000元。於交易完成

後，產業投資將持有招金礦業全部已發行股本約3.64%，而豫園商城及老廟黃金

將合共持有招金礦業全部已發行股本約26.18%。

股份轉讓協議書乃根據豫園商城與產業投資就買賣招金礦業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10.91%（如招股章程所披露）而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三日訂立之股份轉讓合同

及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六日訂立之股份轉讓補充協議而訂立。

本公告乃本公司自願刊發。

董事會宣佈，豫園商城與產業投資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日訂立股份轉讓協議書，

據此，豫園商城同意向產業投資購買159,000,000股招金礦業內資股，佔招金礦業

全部已發行股本約10.91%，總代價為人民幣394,320,000元。於交易完成後，產業

投資將持有招金礦業全部已發行股本約3.64%，而豫園商城及老廟黃金將合共持

有招金礦業全部已發行股本約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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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轉讓協議書乃根據豫園商城與產業投資就買賣招金礦業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10.91%（如招股章程所披露）而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三日訂立之股份轉讓合同及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六日訂立之股份轉讓補充協議而訂立。

股份轉讓協議書

股份轉讓協議書日期：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日

訂約方：

賣方： 產業投資

買方： 豫園商城

將予轉讓之資產：

根據股份轉讓協議書，豫園商城同意購買而產業投資同意出售159,000,000股招金

礦業內資股，佔招金礦業全部已發行股本約10.91%。

代價：

交易之代價為人民幣394,320,000元。代價乃經股份轉讓協議書之訂約方參考招金

礦業根據中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載

資產淨值後公平磋商釐定。

完成：

股份轉讓協議書於獲得豫園商城董事及股東批准時生效。

交易將於豫園商城於二零零九年二月或之前支付全數代價日期起計30日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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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產業投資之資料

產業投資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有關豫園商城之資料

豫園商城主要從事黃金珠寶零售和餐飲業務，同時還經營非住宅物業租賃、經營

百貨公司及工藝禮品商店，以及其他零售相關業務（如特許經營）。豫園商城之大

部分業務設於上海著名旅遊點豫園商業旅遊區。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產業投資擁有豫園商城約17.26%股權。

有關招金礦業之資料

招金礦業主要在中國從事開採、選煉、冶煉及銷售黃金以及其他金屬產品。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產業投資擁有招金礦業全部已發行股本約14.55%，而豫園商

城與老廟黃金則共同擁有招金礦業全部已發行股本約15.27%。於交易完成後，(i)

產業投資將持有招金礦業全部已發行股本約3.64%；(ii) 豫園商城與老廟黃金將共

同持有招金礦業全部已發行股本約26.18%；及 (iii)招金礦業將不再為本集團之聯

營公司。

進行交易之理由及利益

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交易使本集團可理順產業管理關係及於機會

出現時為產業投資提供可用資金投資於其他投資項目。

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股份轉讓協議書之條款為一般商業條款，屬

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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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i)醫藥；(ii)房地產開發；(iii)鋼鐵；(iv)礦業；(v)零售；及

(vi)金融服務及戰略投資。

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交易並不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

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以下詞彙具下列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一間在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

其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及買賣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產業投資」 指 上海復星產業投資有限公司，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

司上海復星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老廟黃金」 指 上海老廟黃金有限公司，為豫園商城擁有95%權益

之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就其首次公開發售及在聯交所主板上市而根

據上市規則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刊發之招股

章程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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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轉讓協議書」 指 豫園商城與產業投資就買賣159,000,000股招金礦業

內資股而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日訂立之股份轉讓

協議書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交易」 指 根據股份轉讓協議書擬進行之交易

「豫園商城」 指 上海豫園旅遊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國註冊成立

之公司，其股份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於本公佈

刊發日期由產業投資擁有約17.26%股權，為本集團

之聯營公司

「招金礦業」 指 招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

限公司，其H股在聯交所主板上市，為本集團之聯

營公司

「招金礦業內資股」 指 招金礦業發行以人民幣計值之每股面值人民幣1.00

元之內資股，以人民幣認購及繳足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承董事會命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長

郭廣昌

中國上海，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郭廣昌先生、梁信軍先生、汪群斌先生、范偉先生、丁國其

先生、秦學棠先生及吳平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劉本仁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凱先博士、章

晟曼先生及閻焱先生。


